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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１４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治环

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 （中国Ⅲ、Ⅳ阶段）》等五项标准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我局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联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及实施日期如下：

１．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Ⅲ、Ⅳ阶段）（ＧＢ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７年７

月１日起实施）

２．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１３４０—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

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３．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４７６３—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

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４．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加速行驶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６１６９—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

实施）

５．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定置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４５６９—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按有关法律规定，以上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以上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

询。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１．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Ⅱ）（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

２．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４７６１．４—９３）

３．汽车曲轴箱排放物测量方法及限值 （ＧＢ１１３４０—８９）

４．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４７６１．３—９３）

５．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的测量　收集法 （ＧＢ１４７６３—９３）

６．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噪声限值 （ＧＢ１６１６９—１９９６）

７．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噪声测量方法 （ＧＢ／Ｔ４５６９—１９９６）

８．轻便摩托车噪声限值及测试方法 （ＧＢ１６１６９—２０００）

９．摩托车噪声限值及测试方法 （ＧＢ４５６９—２０００）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４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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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装用点燃式

发动机重型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最大总质量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Ｍ类和Ｎ类车辆曲轴箱污染物排

放型式核准申请、型式核准试验及排放限值、生产一致性检查方法及排放限值。

本标准是在ＧＢ１４７６１．４—９３《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标准》和ＧＢ１１３４０—８９《汽车曲轴箱污染

物测量方法及限值》基础上，参考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的部分技术内容进行的修订。

本标准与ＧＢ１４７６１．４—９３和ＧＢ１１３４０—８９的主要差异是：

１．对适用范围进行了调整，轻型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要求已纳入到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中，

因此删除了原标准中对轻型汽车的要求；

２．增加了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的内容；

３．改变了测量方法，修订后的测量方法参考了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的规定；

４．增加了追加试验内容。

自本标准发布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１．ＧＢ１４７６１．４—９３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标准。

２．ＧＢ１１３４０—８９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测量方法及限值。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１９８９年８月第一次发布，１９９３年１１月进行了第一次修订，本次修订为第二次修订。

按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汽车研究所。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５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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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

曲轴箱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的型式核准申请、型式核准试验方

法及排放限值、生产一致性检查方法及排放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重型汽车。

被测试发动机应包括已采取防漏措施的发动机，但不包括那些结构上即使存在微量的泄漏，也

会引起工作不正常的发动机 （例如卧式对置发动机）。

２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　机动车辆分类

ＧＢ１７９３０　车用无铅汽油

ＧＢ１８０４７　车用压缩天然气

ＧＢ／Ｔ１８２９７　汽车发动机性能试验方法

ＧＢ１９１５９　车用液化石油气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重型汽车

指最大总质量大于３５００ｋｇ的Ｍ类和Ｎ类车辆。Ｍ类和Ｎ类车辆的定义见ＧＢ／Ｔ１５０８９。

３．２　整备质量

指车辆空载，燃油箱注满燃油，润滑油和冷却水加到额定数量，带有随车工具和备用轮胎的质

量。

３．３　基准质量

指整备质量加上１００ｋｇ的质量。

３．４　最大总质量

车辆制造厂提出的技术上允许的最大质量。

３．５　发动机曲轴箱

指发动机内部或外部空间，以内部或外部的管道与油底壳接通，气体或蒸汽可从此通道逸

出。　　　

３．６　曲轴箱污染物

指从发动机曲轴箱排放到大气中的气体污染物。

３．７　污染物控制装置

指车辆上控制或者限制曲轴箱污染物排放的装置。

３．８　气体燃料

指液化石油气 （ＬＰＧ）或天然气 （Ｎ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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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两用燃料车辆

指既能燃用汽油又能燃用一种气体燃料，但两种燃料不能同时燃用的车辆。

３．１０　单一气体燃料车辆

指只能燃用某一种气体燃料 （ＬＰＧ或ＮＧ）的车辆，或能燃用某种气体燃料 （ＬＰＧ或ＮＧ）和

汽油，但汽油仅用于紧急情况或发动机启动，且汽油箱容积不超过１５Ｌ的车辆。

４　型式核准

４．１　型式核准的申请

４．１．１　汽车制造企业生产、销售汽车必须获得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性能型式核准。一种车型的曲

轴箱污染物排放控制性能型式核准申请必须由汽车制造企业提出。

４．１．２　按本标准的附录Ａ提交型式核准有关技术资料，以及车辆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检测报告和相关

主要总成的性能等指标，并提交有关曲轴箱污染物排放生产一致性的保证材料。

４．１．３　必须向负责型式核准试验的检测机构提交一辆能代表待型式核准车型的车辆 （或对应的发动

机及附件），按本标准第５章所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４．２　型式核准的批准

如果满足了第５章规定的各方面的技术要求，该车型将得到型式核准机关的批准。

５　技术要求和试验

５．１　对于影响车辆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性能的部件，在设计、制造和组装上，必须保证在车辆正常使

用条件下，都能达到本标准的要求。

５．２　车辆制造厂必须采取技术措施，保证车辆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和正常寿命期内能有效地控制曲轴

箱污染物排放在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内。系统所使用的软管及其接头，以及各个连接处的可靠性，在

制造上必须符合其设计要求。当车辆曲轴箱污染物排放符合第５．３条 （排放限值）要求时，则认为

车辆满足本条要求。

５．３　排放限值

按照本标准附录Ｂ所述的方法进行试验，不允许曲轴箱内的任何气体排入大气。

５．４　对于两用燃料车辆，仅对燃用汽油进行试验。

５．５　对于单一气体燃料车辆，仅对燃用气体燃料进行试验。

６　生产一致性

６．１　必须按照型式核准时提交的生产一致性保证材料中的规定来保证车辆曲轴箱污染物排放的生产

一致性。生产一致性的检查应根据附录Ａ的描述和附录Ｂ的规定进行。

６．２　型式核准机关可以在任何时间对生产企业进行曲轴箱污染物排放生产一致性的检查。

６．２．１　从批量生产的车辆中每一车型随机抽取３辆车 （或发动机），每辆样车应符合型式核准时按

附录Ａ申报的要求，不允许制造厂对抽取的样车 （或发动机）进行任何调整、修理或更改。

６．２．２　按照本标准附录Ｂ所述的方法进行试验，所有车辆 （或发动机）的试验结果应符合第５．３条

规定的限值。

６．３　如果某一车型不能满足第６．２条要求，车辆制造厂应尽快采取所有必需的措施来重新建立生产

一致性，否则应撤消该车型曲轴箱污染物排放的型式核准。

７　标准的实施

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第１章规定的汽车进行曲轴箱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的都必须符合本标准

要求。在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之前，可以按照本标准的相应要求进行型式核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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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按本标准批准型式核准的汽车，其生产一致性的检查，自批准之日起执行。

从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所有制造和销售的第１章规定的汽车，其曲轴箱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本

标准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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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标准的附录）

型式核准申报材料

型式核准申请时，必须提供包括内容目次的以下材料，以电子文档提供。

任何示意图，应以适当的比例充分说明细节；其幅面尺寸为Ａ４，或折叠至该尺寸。如有照片，

应显示其细节。

Ａ．１　概述

Ａ．１．１　厂牌 （制造厂的商品名称）

Ａ．１．２　型号及商业说明

Ａ．１．３　如果在汽车上有标识，指出识别方法 标识的位置

Ａ．１．４　车辆类型

Ａ．１．５　制造厂的名称和地址

Ａ．２　发动机

Ａ．２．１　制造厂

Ａ．２．１．１　发动机型号、规格 （如发动机上标注的，或其他识别方式）

Ａ．２．１．２　最大净功率： ｋＷ ｒ／ｍｉｎ下

Ａ．２．２　燃料：无铅汽油／ＬＰＧ／ＮＧ１
）

Ａ．３　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控制系统

Ａ．３．１　厂牌：

Ａ．３．２　型号：

Ａ．３．３　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控制系统工作原理说明：

Ａ．３．３．１　曲轴箱通风方式：通风阀式／节流孔式１
）

Ａ．３．３．２　ＰＣＶ阀型号：

Ａ．３．３．３　ＰＣＶ阀生产厂：

Ａ．３．３．４　ＰＣＶ阀流量特性：

Ａ．３．３．５　节流孔尺寸及流量特性：

１）划掉不适用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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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标准的附录）

试验规程

Ｂ．１　一般规定

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试验可以用整车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也可以用

与被试车辆相应的发动机在发动机台架上进行。用发动机台架试验时，试验发动机应安装与被试车

辆相同的零部件 （如空气滤清器、曲轴箱污染物控制装置等）。

Ｂ．２　试验条件

Ｂ．２．１　怠速调整到制造厂规定的状况。

Ｂ．２．２　当用底盘测功机进行曲轴箱污染物排放试验时，车辆运转工况见表Ｂ．１。

表Ｂ．１　曲轴箱排放试验运转工况

工况顺序 测功机吸收的功率 车速／（ｋｍ／ｈ）

１ ０ 车辆静止，发动机怠速运行

２
　车辆以基准质量，在平坦路面上，以直接挡５０ｋｍ／ｈ

等速行驶时的负荷
５０±２

３ 　工况２的负荷乘以系数１．７ ５０±２

Ｂ．２．３　当用发动机台架进行曲轴箱污染物排放试验时，发动机运转工况为表Ｂ．１所示的三个工况，

但是表Ｂ．１中工况顺序２中测功机吸收的功率及车速，必须用被试车辆以基准质量在平坦道路上以

直接挡５０ｋｍ／ｈ等速行驶时测取的发动机负荷和转速来替代。工况顺序３中测功机吸收的功率为工况

顺序２中测功机吸收功率１．７倍，发动机的转速同工况顺序２。

Ｂ．３　试验设备

Ｂ．３．１　测功系统

Ｂ．３．１．１　发动机测功机

任何可测定发动机稳定工况、精度符合ＧＢ／Ｔ１８２９７规定的测功机。

Ｂ．３．１．２　底盘测功机

Ｂ．３．１．２．１　测功机必须能模拟道路载荷。

Ｂ．３．１．２．２　测功机的设定应不受时间推移的影响，且不应使车辆产生任何妨碍车辆正常运行的振

动。

Ｂ．３．１．２．３　测功机必须装有模拟惯量和模拟载荷的装置，若为双转鼓测功机，则这些模拟装置是与

前转鼓连接。

Ｂ．３．１．２．４　准确度

Ｂ．３．１．２．４．１　测量和读出的指示载荷，其准确度应能达到±５％。

Ｂ．３．１．２．４．２　测功机在５０ｋｍ／ｈ时载荷设定的准确度必须达到±５％。

Ｂ．３．１．２．４．３　车速应通过转鼓 （对于双转鼓测功机，用前转鼓）的转速来测量。车速大于１０ｋｍ／ｈ

时，其测量准确度应为±１ｋｍ／ｈ。

Ｂ．３．１．２．５　载荷的设定：应在５０ｋｍ／ｈ等速下调整载荷模拟器，使其吸收作用在驱动轮上的功率。

Ｂ．３．２　压力测量设备

Ｂ．３．２．１　进气支管中的压力测量，应使用准确度在±１ｋＰａ以内的压力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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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３．２．２　曲轴箱内的压力测量，应使用准确度在±０．０１ｋＰａ以内的压力计。

Ｂ．４　试验方法

Ｂ．４．１　发动机的缝隙或孔隙应保持原装配状态。

Ｂ．４．２　应在适当位置测量曲轴箱内的压力，如在机油标尺孔处使用倾斜式压力计进行测量。

Ｂ．４．３　如果在Ｂ．２．２或Ｂ．２．３规定的各测量工况下，测得的曲轴箱内的压力均不超过测量时的大气

压力，则应认为该车辆满足第５．３条要求。

Ｂ．４．４　如果在Ｂ．２．２或Ｂ．２．３规定的某一测量工况下，在曲轴箱内测得的压力超过大气压力，若制

造厂要求进行追加试验时，则应进行下面Ｂ．５规定的追加试验。

Ｂ．５　追加试验方法 （如图Ｂ．１）

图Ｂ．１　曲轴箱污染物排放试验追加试验方法

Ｂ．５．１　发动机缝隙或孔隙应保持原装配状态。

Ｂ．５．２　在机油标尺孔处连接一个其容积大约为５Ｌ的不泄漏曲轴箱气体的柔性袋。在每次测量前应

将气袋排空。

Ｂ．５．３　每次测量前气袋应该封闭，在Ｂ．２．２或Ｂ．２．３规定的每种测量工况下，气袋应与曲轴箱接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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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ｍｉｎ。

Ｂ．５．４　若在Ｂ．２．２或Ｂ．２．３规定的每一测量工况下，气袋均没有出现可观察到的充气现象，则认为

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满足第５．３条要求。

Ｂ．５．５　备注

Ｂ．５．５．１　如果受发动机结构的限制，不能按Ｂ．５．１～Ｂ．５．４所述方法进行试验，则应按下述方法进

行测量。

Ｂ．５．５．２　试验之前，除回收气体所需的孔外，所有的缝隙或孔隙均应封闭。

Ｂ．５．５．３　气袋应装在再循环管路中一个不应导致任何额外压力损失的合适的取气管上，且再循环装

置直接装在发动机联接孔上。

Ｂ．５．５．４　按Ｂ．５．３至Ｂ．５．４进行试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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